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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1）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14：5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

cninfo.com.cn）。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

（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国元证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和付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9人，代表股份数2,353,538,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33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5人，代表股份数2,083,045,9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7.73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 代表股份数270,492,53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986%。

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8位候选人所获得的选举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均超过50%，选举沈和付先生、许植先生、胡伟先生、于强先生、高园园女士、沈春水先生、左江女士、

孙先武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5位候选人所获得的选举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均超过50%，选举鲁炜先生、阎焱先生、郎元鹏先生、任明川先生、蒋翠清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任期

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若在公司连续任职独立董事已满六年的，任期提前终止。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编号

议案名称 获得的选举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沈和付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2,319,945,676 98.5727% 是

1.02 选举许植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2,336,427,139 99.2730% 是

1.03 选举胡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2,351,052,627 99.8944% 是

1.04 选举于强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2,336,379,012 99.2709% 是

1.05 选举高园园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2,336,398,071 99.2717% 是

1.06 选举沈春水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2,321,815,542 98.6521% 是

1.07 选举左江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2,336,360,518 99.2701% 是

1.08 选举孙先武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2,343,997,977 99.5946% 是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鲁炜先生为独立董事 2,356,378,770 100.1207% 是

2.02 选举阎焱先生为独立董事 2,350,460,815 99.8692% 是

2.03 选举郎元鹏先生为独立董事 2,339,351,678 99.3972% 是

2.04 选举任明川先生为独立董事 2,357,256,629 100.1580% 是

2.05 选举蒋翠清先生为独立董事 2,357,346,639 100.1618% 是

其中，参加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有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编号

议案名称 获得的选举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沈和付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516,700,201 93.8955% 是

1.02 选举许植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533,181,664 96.8905% 是

1.03 选举胡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547,807,152 99.5483% 是

1.04 选举于强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533,133,537 96.8818% 是

1.05 选举高园园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533,152,596 96.8852% 是

1.06 选举沈春水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518,570,067 94.2353% 是

1.07 选举左江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533,115,043 96.8784% 是

1.08 选举孙先武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540,752,502 98.2663% 是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鲁炜先生为独立董事 553,133,295 100.5162% 是

2.02 选举阎焱先生为独立董事 547,215,340 99.4407% 是

2.03 选举郎元鹏先生为独立董事 536,106,203 97.4220% 是

2.04 选举任明川先生为独立董事 554,011,154 100.6757% 是

2.05 选举蒋翠清先生为独立董事 554,101,164 100.6920%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谢发友、王志强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发表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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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12日以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15日在合肥市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4人，实际出席的董事14人，其中于强先生、鲁炜先生、郎元鹏先生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本次董事会由沈

和付先生主持，本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选举沈和付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

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工作细

则》《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以及公司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实际情况，同意各专门委员会人员构成如下：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任明川先生

委员：郎元鹏先生、蒋翠清先生

2.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蒋翠清先生

委员：郎元鹏先生、任明川先生

3.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胡伟先生

委员：左江女士、郎元鹏先生

4.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沈和付先生

委员：胡伟先生、孙先武先生、鲁炜先生、阎焱先生

上述委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本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均为：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执行委员会主任、总裁、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并提名，同意聘任胡伟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主任、总裁；同意聘

任李洲峰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会秘书。

胡伟先生、李洲峰先生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均为：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研究通过，同意聘任司开铭先生为公司

总会计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同意聘任司开铭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意聘

任陈宁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同意聘任梁化彬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同意聘任唐

亚湖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同意聘任张国威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信

息官；同意聘任黄越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

司开铭先生、陈宁先生、梁化彬先生、唐亚湖先生、张国威先生、黄越先生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均为：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同意聘任杨璐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

沈和付先生简历

沈和付先生，197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具有律师资格。 曾任中国安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法

律部科员、总经办经理助理，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法律顾问室副主任，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

公司合规总监、副总裁、总裁、执行委员会主任，安徽国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兼任国元国际董事、长盛基金董事。

沈和付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

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的情形；除担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

要求。

胡伟先生简历

胡伟先生，1981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通过保荐代表人资格考试。 曾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项目

经理、投资银行总部业务三部、业务五部副经理、投资银行总部业务五部、业务九部经理，股权管理部总经理、投

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业务三部经理，公司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副总裁。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执行委员会

主任、总裁。

胡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司开铭先生简历

司开铭先生，1967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会计师。 曾任巢湖化肥厂财务会计科副科长，安徽省化肥联合开

发公司财务会计处副处长、资金运营处处长，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会计部副经理、经理，公司财务会计部

总经理、总裁助理。 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总会计师；兼任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国元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

司开铭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陈宁先生简历

陈宁先生，1983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公司场外市场业务总部副总经理兼场外市场业

务总部场外项目经理、场外业务部总经理兼场外业务部创新融资部经理，创新金融部总经理。现任公司执行委员

会委员、副总裁；兼任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陈宁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梁化彬先生简历

梁化彬先生，1982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通过保荐代表人资格考试。 曾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业

务六部副经理，新三板办公室副主任，投资银行总部业务十一部经理、投资银行总部新三板业务部经理，投资银

行总部副总经理，财富业务管理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执行委员会委员、客户资产管理总部总

经理；兼任国元期货有限公司董事、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梁化彬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李洲峰先生简历

李洲峰先生，198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 曾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并购业

务部副经理，投资银行总部资本市场部经理，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总裁助理，战略客户部总经理，国元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会秘书。 李洲峰先生已参加深交所上

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及任前知识水平测试并取得培训证明。

李洲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李洲峰先生的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551-62207968

传真：0551-62207322

电子邮箱：dshbgs@gyzq.com.cn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A座（邮编：230022）

唐亚湖先生简历

唐亚湖先生，197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

司科员、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稽核部副经理，公司稽核部副总经理、风险监管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

委员、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兼任国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国元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国元期货有限公司董事。

唐亚湖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张国威先生简历

张国威先生，1971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任安徽国投上海证券营业部电脑部经理，安徽国投合

肥寿春路证券营业部交易部副主任，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庐江路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公司合肥庐江路

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网络金融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信息官、金融科技部总经理、金融科技部

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主任。

张国威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黄越先生简历

黄越先生，1983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通过保荐代表人资格考试，具有CIIA国际注册投资分析

师资格。曾任思科软件工程师，公司信息技术部业务助理、办公室经理助理、总裁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公司执行委

员会委员、总裁助理、总裁办公室主任、党群工作办公室主任。

黄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杨璐女士简历

杨璐女士，1983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7年6月入职国元证券，2018年3月至今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0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杨璐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杨璐女士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

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杨璐女士的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551-62207323

传真：0551-62207322

电子邮箱：yanglu@gyzq.com.cn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A座（邮编：230022）

证券代码：

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46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董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已届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日

前，公司召开四届二十六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王大庆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董事，职工董事与公

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王大庆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

王大庆先生简历

王大庆先生，1969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担任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中心资

金清算部职员、资金清算部副经理、客户资金存管中心副经理、经理，公司客户资金存管中心经理，运营总部登记

存管部经理。 现任公司职工董事、运营总部总经理。

王大庆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证券代码：

688125

证券简称：安达智能 公告编号：

2025-043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5%

刻度

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东莞市易指通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东莞市盛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刘飞、何玉姣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71.82%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70.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是否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东莞市易指通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1900MA4UR4DQ5U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东莞市盛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1900MA4UR3U67P

□ 不适用

刘飞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何玉姣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基本情况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5日收到股东东莞市易指通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易指通” ）出具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股东易指通于2025年12月15日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1,491,5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82%。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东易指通持有公司股份7,

509,7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4%，股东易指通及其一致行动人东莞市盛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刘飞、何玉姣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比例由71.82%减少至70.00%，权益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刻度。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东莞市易指通

实业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900.1260 10.96 750.9710 9.1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12/15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东莞市盛晟实

业投资有限公

司

4,262.8800 51.91 4,262.8800 51.91 / /

刘飞 480.0000 5.84 480.0000 5.84 / /

何玉姣 254.9940 3.10 254.9940 3.10 / /

合计 5,898.0000 71.82 5,748.8450 70.00 -- --

注：以上表格中数据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差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

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

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安达智能

股票代码：688125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东莞市盛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或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塘唇金富西路11号3栋403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东莞市易指通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或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塘唇金富西路11号3栋404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刘飞

住所或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何玉姣

住所或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

签署日期：2025年12月1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

权益变动报告书》 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广东安达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释义

上市公司、公司、安达智能 指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盛晟实业 指 东莞市盛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易指通 指 东莞市易指通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指 刘飞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指 何玉姣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盛晟实业、易指通、刘飞、何玉姣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易指通减持公司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变动触及5%整数倍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1、基本情况

类别 内容

企业名称 东莞市盛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塘唇金富西路11号3栋403室

注册资本 88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MA4UR3U67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 2016年6月27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企业咨询管理，电子产品销售；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塘唇金富西路11号3栋403室

主要股东 刘飞、何玉姣

2、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刘飞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1、基本情况

类别 内容

企业名称 东莞市易指通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塘唇金富西路11号3栋404室

注册资本 176.5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MA4UR4DQ5U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期限 2016年6月2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科技型企业或其它企业和项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塘唇金富西路11号3栋404室

2、主要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总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刘飞 96.1745 54.49

2 苏扬文 23.5300 13.33

3 何玉良 11.7650 6.67

4 刘勇 11.7650 6.67

5 张攀武 11.7650 6.67

6 何玉姣 7.5000 4.25

其他合伙人 14.0005 7.92

3、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刘飞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国 中国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姓名 刘飞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24231973********

住所及通讯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姓名 何玉姣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05281982********

住所及通讯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否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刘飞、何玉姣系夫妻关系，两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共同控制盛晟实业，盛晟实业系公司的控股股东；易指通系公司的员工持

股平台，刘飞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易指通出于自身资金需求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权益变动比例触及5%的整数倍。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公司已于2025年1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披露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2），易指通拟在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250,315股，即不超

过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2.7401%。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易指通已减持公司股份1,491,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82%，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除

前述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易指通持有公司股份9,001,26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9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8,

98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1.82%。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5年10月15日解除限售并上市

流通。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7,488,450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70.00%。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情况

易指通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491,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2%。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

例由71.82%减少至70.00%。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交易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易指通

人民币普

通股

大宗交易 2025年12月15日 60.60 1,491,550 1.82

合计 60.60 1,491,550 1.82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变动后持股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盛晟实业 42,628,800 51.91 42,628,800 51.91

易指通 9,001,260 10.96 7,509,710 9.14

刘飞 4,800,000 5.84 4,800,000 5.84

何玉姣 2,549,940 3.10 2,549,940 3.10

合计 58,980,000 71.82 57,488,450 70.0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应当披露的其他基本情况

刘飞先生系公司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盛晟实业系刘飞先生与其配偶何玉姣女士共同控制的公司；易指通系公司员工持股

平台，由刘飞先生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基本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中相关内容，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中相关内容。

（一）除在公司任职外，刘飞先生还在东莞市盛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东莞佳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安达自动化（香港）有限

公司等公司担任执行董事等职务；

（二）刘飞先生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且已经履行诚信义务，符合上市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三）刘飞先生近三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形。

六、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

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4、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存放于公司证券部，供投资者查阅。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盖章）：东莞市盛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刘飞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盖章）：东莞市易指通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刘飞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签字）：刘飞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签字）：何玉姣

签署日期：2025年12月15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东莞市

股票简称 安达智能 股票代码 68812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盛晟实业、易指通、刘飞、何

玉姣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广东省东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持股比例发生

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1、盛晟实业持股数量：42,628,800股，持股比例：51.91%

2、易指通持股数量：9,001,260股，持股比例：10.96%

3、刘飞持股数量：4,800,000股，持股比例：5.84%

4、何玉姣持股数量：2,549,940股，持股比例：3.10%

5、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58,980,000，持股比例：71.82%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1、易指通变动数量：1,491,550股，变动比例：1.82%；变动后持股数量：7,509,710股，持股

比例：9.14%

2、其余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未发生变化

3、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数量：57,488,450股，持股比例：70.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5年12月15日

方式：大宗交易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不适用√

除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

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 如信息披露义务人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

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东莞市盛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飞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东莞市易指通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飞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刘飞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何玉姣

签署日期：202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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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实质进展。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为优化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资产结构，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

天津银润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天津银润” ）通过在云南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公司持有苍南银泰

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苍南银泰” ）70%的股权、杭州海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杭州海威” ）70%的股权、平

阳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平阳银泰” ）70%的股权、杭州云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下称“杭州云泰” ）70%的股

权、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泰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泰悦” ）19%的股权、宁波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

银泰” ）70%的股权、黑龙江银泰置地有限公司（下称“黑龙江银泰” ）70%的股权、名尚银泰城（淄博）商业发展有

限公司（下称“淄博银泰” ）70%的股权、哈尔滨银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哈尔滨银旗” ）70%的股权、台州

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台州置业” ）70%的股权、北京房开创意港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房开” ）90%的股

权以及天津银润持有宁波泰悦51%的股权（前述转让股权下称“标的资产” ，前述资产出售下称“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 ，前述被转让股权公司下称“标的公司” ）。 经云南产权交易所组织交易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确定北京银

泰置地商业有限公司为杭州海威70%股权的受让方；确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

旅集团” ）下属全资子公司云南城投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康源公司” ）为苍南银泰70%股权等10家标的资产

的受让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

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0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城投

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

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20年5月6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

2020年5月1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

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20】0525号）（下称“《审核意见函》” ）。 次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0-049号）。公司对《审核意见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并会同中介机构就《审核意见函》所

提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2020年6月16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0号）。

公司分别于2020年11月25日和2020年12月1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和2020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以及《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2020年11月27日和2020年12月15日分别进行了披露。

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22日和2021年4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拟对外签署〈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等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2021年3月23日和2021年4月20日分别进行了披露。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标的公司已全部完成股权交割工作。 平阳银泰、杭州海威、苍南银泰、杭州云泰、

宁波泰悦、淄博银泰、黑龙江银泰、台州置业、哈尔滨银旗共9家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剩余宁波银泰、北京

房开2家公司暂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后续实施工作。

三、其他提示

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转让下属公司股权，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合规、合法。 公司已按《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

将宁波银泰、北京房开2家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资产受让方，前述2家标的公司的运营管理权也全部转移给了资产

受让方，但因前述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等原因至今仍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鉴于此，公司在此声明，公司已将持有的宁波银泰、北京房开的股权管理权转移给了资产受让方，公司不再是

前述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重组的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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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22

年）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实质进展。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含全资下属公司天津银润投资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对外

出售昆明城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下称“昆明城海” ）、西安东智房地产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下

称“西安东智” ）、海南天联华投资有限公司75%的股权（下称“海南天联华” ）、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75%

的股权（下称“海南天利发展” ）、昆明云城尊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4%的股权（下称“云城尊龙” ）、台州银泰

商业有限公司70%的股权（下称“台州商业” ）、杭州西溪银盛置地有限公司70%的股权（下称“杭州西溪” ）、杭州

萧山银城置业有限公司67%的股权（下称“杭州萧山” ）、云南东方柏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下称“东方

柏丰” ）、陕西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迎实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下称“陕西秦汉新城” ）、西安国际港务区海荣实

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下称“西安海荣实业” ）、西安海荣青东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下称“西安海

荣青东村” ）、云尚发展（淄博）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下称“云尚发展” ）、宁波奉化银泰置业有限公司70%的股权

（下称“宁波奉化” ）（前述转让股权下称“标的资产或标的公司” ，前述资产出售下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 经

云南产权交易所组织交易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确定云南柏丰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东方柏丰51%股

权的受让方，确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旅集团” ）下属全资子公司云南城投康源

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康源公司” ）为昆明城海100%的股权等其他13家标的资产的受让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2年4月21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31号）。

2022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22年6月18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相

关公告。

2022年7月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667号）（下称“《问询函》” ）。 次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5号）。公司对

《问询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并会同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所提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2022年7月16

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的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8号）。

2022年9月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22年10月1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报告书（草案）》及相关公告。

2022年10月20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2590号）（下称“《问询函》”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

核查。 2022年11月5日和2022年11月22日，公司分别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问询函〉 的部分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133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问询

函〉的补充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147号），对于《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并根据《问询函》对草案

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补充披露。

2022年12月26日， 公司召开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最终确定标的资产受让方。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回昆明城海等11家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款和债权款，合计约44.46亿元，收回东方柏丰股

权款2.5亿元、债权款5.06亿元，并与最终资产受让方完成股权交割；其中，昆明城海、西安东智、云城尊龙、云尚发

展、杭州萧山、东方柏丰、陕西秦汉新城、西安海荣实业、西安海荣青东村、海南天联华共10家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剩余台州商业、海南天利发展、杭州西溪、宁波奉化4家公司暂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中海南天利

发展、宁波奉化，未完成股权交割。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后续实施工作。

三、其他提示

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转让下属公司股权，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合规、合法。 公司已按《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

将台州商业、杭州西溪2家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资产受让方，前述2家标的公司的运营管理权也全部转移给了资产

受让方，但因前述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等原因至今仍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鉴于此，公司在此声明，公司已将持有的台州商业、杭州西溪的股权管理权转移给了资产受让方，公司不再是

前述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重组的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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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昆明市西山区西园南路34号融城优郡A4栋写字楼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 ）1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9,296,5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55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崔铠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其中董事长崔铠先生、独立董事相恒来先生、董事兼总经理李扬先生、董事王自

立女士、董事兼财务总监巩明先生以现场方式参会，独立董事苏自立先生以视频方式参会。独立董事刘志强先生因

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肖伦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6年融资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010,389 98.2430 12,087,212 1.7284 198,900 0.0286

2、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6年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584,639 98.1821 12,509,512 1.7888 202,350 0.0291

3、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6年向下属参股公司提供借款展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690,339 98.1973 12,400,612 1.7732 205,550 0.0295

4、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6年向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460,326 68.4246 12,466,812 31.0643 205,050 0.5111

5、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384,226 68.2350 12,538,712 31.2435 209,250 0.5215

6、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945,339 98.2337 12,156,912 1.7384 194,250 0.0279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944,839 98.2337 12,159,912 1.7388 191,750 0.0275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913,739 98.2292 12,155,012 1.7381 227,750 0.0327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423,539 98.1591 12,621,512 1.8048 251,450 0.0361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882,139 98.2247 12,127,612 1.7342 286,750 0.041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988,739 98.2399 12,074,712 1.7266 233,050 0.0335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6,623,239 98.1877 12,440,012 1.7789 233,250 0.033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2026年

担保事项的议案》

59,534,064 82.4047 12,509,512 17.3151 202,350 0.2802

3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2026年

向下属参股公司提供借

款展期的议案》

59,639,764 82.5510 12,400,612 17.1644 205,550 0.2846

4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2026年

向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

司申请借款额度的议

案》

27,460,326 68.4246 12,466,812 31.0643 205,050 0.5111

5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2026年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27,384,226 68.2350 12,538,712 12,538,712 209,250 0.52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于涉及特别决议的议案2和议案6，已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对于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4和议案5，关联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振、李艳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